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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航 空 学 院 文 件
山航院政发〔2024〕38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航空学院共建教学实验室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，校直各单位：

《山东航空学院共建教学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山东航空学院

2024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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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航空学院共建教学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共建教学实验室（以下简称共建实验室）是学校实

验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主要目的是利用社会资源，为学校人

才培养服务。为加强共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，充分发挥校企

（地）共建实验室的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二级学院和承担教学任务的

单位（以下简称共建主体单位）与企事业单位、政府机构（以下

简称共建单位）共建的教学实验室。

第三条 合作建立共建实验室的企业单位一般应是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单位，在行业、通用产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，

且创新能力强、技术力量雄厚、管理规范、业绩良好、社会责任

感强的满足环保要求的规模以上企业。

第二章 基本要求

第四条 共建实验室的基本条件：

1.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需求。

2.具有一定的技术、管理优势和先进的设备条件。

3.具有持续提供先进技术及信息的能力。

4.具有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能力，能够为学生实践动手和创新

创业能力培养提供支持。

第五条 不适宜建设的共建实验室范围：

1.含有国家或行业协会明令禁止的设备、材料、工艺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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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

2.单纯进行商业性经营的。

3.占有的学校资源量与其人才培养效益明显不相一致的。

4.其它不适合共建实验室的情况。

第三章 共建程序

第六条 共建主体单位要在对共建单位的信誉与实力、为教

学服务能力与水平等具体项目做详细考察的基础上，向学校提交

实验室共建申请，学校组织论证、审批。

第七条 共建实验室一般应命名为《山东航空学院-XX 共建

YY 实验室》，其中 XX 代表共建单位名称，YY 代表共建实验室名

称。

第八条 凡批准立项的共建实验室，均须签订共建合同（协

议），承担共建实验室的共建主体单位应按合同（协议）规定负

责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四章 共建合同（协议）

第九条 共建实验室合同（协议）一般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：

1.共建实验室名称和合作范围。

2.合作目的和目标。

3.合作方式和合作具体内容（应包含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方

式、内容及学生受益面）。

4.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5.共建主体单位提供资源（房屋资源、设备资源、人力资源

等）的明细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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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共建单位投入方式和投入装备、技术的明细清单。

7.基本设施配套和运行成本承担方和承担责任。

8.有创收的共建实验室收入分配和财务管理方案。

9.合作成果的产权归属及保密条款。

10.合同终止条件及违约责任。

第十条 合同期限

合同（协议）期限原则上为三年。前一期合同完成后，可根

据双方共同意愿续签。

第十一条 合同审定和签订

共建实验室合同（协议）由共建主体单位负责拟定、教务处

审核，报分管校长审定后，按学校合同（协议）签订流程办理。

第十二条 共建实验室合同（协议）签署生效之后需将一份

原件报教务处存档。

第五章 共建实验室管理

第十三条 教务处是学校共建实验室管理的职能部门，主要

职责是：

1.落实国家有关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方针、政策。

2.制定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。

3.组织二级学院共建实验室建设，指导运行和管理。

4.组织对共建实验室进行考核。

第十四条 共建主体单位是共建实验室建设的日常管理部

门，负责共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，主要职责是：

1.提出共建实验室建设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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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共建实验室建设的具体实施工作（包括计划实施、调

整等）。

3.配备共建实验室的管理人员。

4.负责共建实验室的教学任务安排，负责共建实验室的日常

管理、档案管理与安全管理等工作。

5.制定共建实验室管理的规章制度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共建主体单位和共建单位都应严格遵守学

校的有关规章制度，违者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共建实验室的各类档案文件资料，除双方约定之

外，应按照我校实验室档案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